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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工藝的「法」與「式」

——以宋代工藝諸造作的法式為例

沈建東

國立故宮博物院

科技室

提　　要

本文探討古代工藝造作流程中法式的概念，從史料有關法式的記載，嘗試了

解宋代工藝法式的實質內涵及工藝造作過程之進行。法式做為工藝製作的一種規

範，從法到式，再至法式的修訂過程中，可理解此一過程在求製作的精準及管理

的確實。各類工藝造作，諸如營造、車船、機械、兵器、窯燒、工藝品、量器

等，皆依循法式來管理與進行，故須正視法式在工藝造作所發生的作用，並做為

古代工藝技術史研究不可忽略的概念。

關鍵詞：造作、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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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式就工藝而言，當標準為正解，或可稱法度，而法式之意亦有別解，如呂氏春秋：「賞罰無方，
不用法式。」又祿賜「以法式鉤磨」（《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三），當與工藝法式之旨不同，
本文法式皆指工藝法式。

2「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木為橋瓦，今御前改為木合成，⋯⋯軍器監官員未為有罪，以所造橋瓦是
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二六一，
頁6472-3，神宗熙寧八年五月。
3 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60-371。
4《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七；龔延明引《麈史》作「廣備攻城作」，諸作皆有制度及作用之
法，禁其流傳，作匠只能背誦熟記。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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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古代的工藝製作有一套依循的標準，由官方頒布於各相關製造機構，根據這

些標準，以達到講求製作精確，發揮器物功能於極至，或利於量產，成為全國

（各路作院）工藝製作流程的最高指導，這種準則稱之為「法式」。
1
各類造作，

皆遵守這種法式來推行，比如宋神宗熙寧年間，造橋瓦用合成木取代全木，而工

匠仍以全木，未為有罪，係因為遵守「祖宗以來承用法式」之故。
2
宋代工藝之

發達，造作之嚴謹，在於由方法的提出，進而以式規範之，或編成完備的法式作

為依據，以利工藝造作的完成。

宋代工匠造作主要隸屬分布於少府監、軍器監及將作監，依功能而分，少府

監下有文思院、綾錦院、染院、裁造院、文E院等，其中文思院掌製作皇家金銀

銅鐵、犀象牙竹木、珠玉金采及裝鈿等工藝，分上下兩界。軍器監掌南北二作坊

（後為東西五十一作坊）、弓弩院、諸州作院、皮角場庫（元豐以後隸屬）。將作

監掌修內司、東西八作司、竹林務、事材場、麥F場、窯務、丹粉所、作坊物料

庫第三界、退材場、帘箔場等。
3
以東西八作司為例，該司先後隸三司、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司、將作監等，這八作是指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瓦作、竹

作、塼作、井坐，與常日屋舍之營造與修繕有關。此外有「廣備指揮主城之事」

如大木作、鋸匠作、小木作、皮作、大爐作、小爐作、麻作、石作、塼作、泥

作、井作、赤白作、桶作、瓦作、竹作、猛火油作、釘鉸作、火藥作、金火作、

青窯作、窟子作共二十一作，屬於雜役，製作攻守城設施、用具及武器，屬東西

八作兼領。
4
宋代諸作之法式已多不存，現今尚存的將作監編修李誡所著《營造

法式》，是最為重要及完整的法式資料。

法式的編定，還有另一方面的考慮，即減少偷功減料，限定功時，進行造作

之督察，如《營造法式》的編定是由於元祐法式只重料狀，其間「工料太寬，關

「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木為橋瓦，今御前改為木合成，⋯⋯軍器監官員未為有罪，以所造橋瓦是
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二六
一，頁6472-3，神宗熙寧八年五月。

《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七；龔延明引《麈史》作「廣備攻城作」，諸作皆有制度及作用之法，
禁其流傳，作匠只能背誦熟記。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66-
367。



防無術」，
5
足見除了用料外，還加入功限與料例，朝著管理的方向規劃，防杜官

員工匠之貪污耗費是法式發展的著重點。其實法式是法與式的組成，法與式有不

同的區分，談古代工藝技術及造作時，往往忽略了法與式的存在，因此對進入古

代工藝史研究的殿堂時，不易找到入門之鑰匙。諸作之造作皆有一定法與式，缺

其一而不可行，故本文就從法式層面，參考史籍所載，來探索宋代工藝造作的內

涵。

由於現存有關討論宋代工藝法式制度的資料，除建築方面外，遠較清代缺

乏，各類工藝法式與造作的關係與觀念，仍是具體而微，
6
加上各類器物製作的

詳法專書也多已不存，宋代相關工藝技術的著作，比如沈括《夢溪筆談》，所提

及工藝技術的部分，大多釋物釋理，重於原理之敘述，而較少在法式制度方面著

墨，然有相關者，筆者亦補充添入，作為法式制度之佐證。

近年學者在工藝技術研究方面，成果頗多，也十分精詳，對材質、生產設備

及生產編制的管理，已有所整理與討論，
7
然比較缺乏的是對工藝法式觀念作綜

合性的論述。傅振倫在〈中國古代製造陶瓷的規範〉一文中提到：「製造陶瓷的

規程、規格，以至於各式、色式、花式、色樣都有不同，但歷代都有法式，否則

出品不能精良。」
8
傅氏也體驗出複雜的工藝製作，當有一定的法則加以遵循，

也正視了法式存在的重要性，因此除建築營造、陶瓷燒窯外，其他工藝造作的法

式問題，亦是值得進一步理解的。本文基於工藝法式的造作概念，盡力勾勒出宋

代工藝造作進行方式的輪廓，做為筆者今後對各類工藝製作研究之背景理解及造

作進行的思索方向。本文蒐羅引證之史料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

稿》、《宋史》中相關工藝法式資料為主，依造作種類（如水利、機械、兵器、

5 梁思成，〈營造法式註釋序〉，《營造法式註釋》（臺北：明文書局，1984），頁6。
6 清代官方編定各部則例，每歲小修，十年大修，而相關造作管理的，如雍正朝《工程作法》、乾隆
朝《鼓鑄則例》、嘉慶朝《軍器則例》及《乘輿儀仗做法》、《匠作則例》等，相較於宋代，除建築
外，宋代官方編修法式，幾無遺存。

7 近人梁思成（1901-1972）對宋代營造法式著力甚多，曾當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組主任，對古建築進
行有系統的調查研究，並著有《營造法式註釋》、《清式營造算例及則例》及有關古建築研究文章
等。王世襄主持編譯《清代匠作則例》，匠作則例內容涉及有關建築、工藝的用料功限等規範，是
研究清代工藝造作的重要資料。又近代科學儀器運用於文物研究後，產生大量的分析數據，以用於
文物的保護、工藝課題及量化分析研究，如羅宏杰等編，《中國古陶瓷與多元統計分析》（北京：
中國輕工業，1997）。生產工具的探討有利於工藝製作的理解，如李京華〈古代熔爐起源和演變〉，
收入《中原古代冶金技術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從制度史的層面而言，亦不乏討
論工匠的管理，如薛梅卿等編，〈工匠管理制度〉，收入《兩宋法制通論》(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頁217-220。

8 傅振倫，〈中國古代製造陶瓷的規範〉，收入《中國古陶瓷論叢》(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4)，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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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等）來區別，並參考相關重要著作如《營造法式》、《新儀象法要》等內容

編寫的比較，來說明法式的性質與法、式的區別，亦同時參考明代著作如《龍江

船廠志》、《冬官記事》、《天工開物》等，以及近人對古代工藝的研究成果，於

相關段落及註解中敘及，以補宋代相關工藝法式文獻之不足，藉以略窺法式的內

涵及工藝造作的運作方式。

二、法式的定義與法、式的關係

法式可分為法與式，即法度與規式。嚴謹的說，法與式是不完全相同的，法

者，當指事物造作之原理器物性能，以及使用的方法，細至包括器物尺寸、材料

之選用，即墨子所謂「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式者，當著重於進行工藝造作的

整個過程，包括計料錢數、用材規格、功時、相關設施配合之規範與管理等，故

知法是式的先聲，而式是法之推行。
9
簡言之，依其法而成其式，明其制度，繪

造圖樣，官方頒之，匠人循之，則謂之法式。

（一）、宋代史料中所見諸作之法，重其原理，亦為集多年之經驗，完善其方

法，今例舉如下：

1. 燕肅造指南車之法（屬機械）：

燕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宋

史，方技》）

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請造指南車，內侍盧道隆又上所創記里鼓

車，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長編》，卷一○五，頁二四五六，仁宗

天聖五年十一月）

2. 神宗熙寧年間，疏濬黃河所用的鐵龍爪之法（屬水利）：

節度推官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疏浚黃河。（《宋史．河渠志》，

熙寧五年）

以鐵龍爪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沉之水底，繫2，以船曳之而

行。⋯⋯以鐵爪太輕，不能沉，更請造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

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2，兩端3大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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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近代哲學家張東蓀談知識論，引造車合轍、閉戶與出門的例子，說明次序、邏輯、經驗的時間先後
關係，又提出條理法式是由造作及再組織而成的論點。見張東蓀，《新哲學論叢》（上海：商務印
書館，1929），頁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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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八十步，各用牛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王安石甚

善其法⋯⋯四時辰浚河深三尺至四尺四寸。 （《長編》，卷二四八，頁六

○四二、三，神宗熙寧六年十月）

3. 喻造營舍之法（屬營造）：

喻浩（都料官）⋯⋯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

（歐陽修《歸田錄》卷一）又沈括《夢溪筆談》卷十提到：「營舍之

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

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幾何，以為榱等⋯⋯楹若干尺，

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榱等⋯⋯以至承栱榱角，皆有定法。」
10

4. 李清臣置埽之法（屬水利）：

埽之法：若高十丈，長百尺，其算以徑圍各折半，因之得積尺七千五

百，則用薪八百圍，芻4二千四百圍。所謂葦索、心索、底簍、搭簍、

箍首索、簽樁、磕橛、柺橛、拽後橛，其多寡稱所用。若大小廣裘不

同，則隨時損益之，而亦視此為率焉。⋯⋯（《長編》，卷一百，頁二三

一二，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引李清臣史4所載埽法）

按：沈括《夢溪筆談》卷十提到：「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

合龍門⋯⋯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

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為三節，每節

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方壓第二、第

三⋯⋯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只用半力，水縱未

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

上兩節自為濁泥所淤。』」此一資料可增進對埽法的認識。役卒使濬川

把濬河，置歷書（又稱埽上水歷），記錄濬河情況，如「某日於某埽濬

若干步，深若干尺（《長編》，卷二七九，頁六八二八，神宗熙寧九年）」

之類，謂之課。

同屬水利者又如7亶提到蘇州浦塘古法以「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

塘，出土以為隄岸⋯⋯水，治高田，旱，治下澤。」（《長編》，卷二四

五，頁五九六○，神宗熙寧六年）。又河北緣邊安撫司上《制置緣邊浚

陂塘築堤道條式圖》之類（《長編》，卷二五四，頁六二○八，神宗熙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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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文引沈括夢文，皆以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版為準。



七年六月）。元代有塘式，如《五等圍岸體式》規定五種水面高與塘高

寬闊的比例關係，又明代萬曆間周孔教「華亭縣濬築成規並工冊工單式」

亦提到修濬工程的管理（《松江府志》），是推置埽、塘應有法有式。

5. 鑄錢之法（屬冶鑄）：

凡鑄銅錢，用劑八十八兩，得錢千，重八十兩十分。其劑，銅居六分，

鉛錫居三分，皆有奇贏。鑄大鐵錢，用鐵二百四十兩，得錢千，重一百

九十兩，此其大法也。（《長編》，卷一一六，頁二七一八，仁宗景祐二

年正月）

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

（《長編》，卷二十四，頁五四一，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三月）

按：此法在實踐過程中歸納出用劑的比例及耗損量，定出鑄錢時劑量用

法。

6. 李照律管之法與鐘鎛聲量之法（屬度量）：

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

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長編》，卷

一一六，頁二七二八，仁宗景祐二年四月）

龠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

升。既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鎛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合，

十合為升，十升為斗⋯⋯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

合，法愈堅定。（《長編》，卷一一六，頁二七三一，仁宗景祐二年五

月）

按：此為音律與容積即共鳴空間大小的關係。然而李照所定黃鍾律聲極

下，新樂器十二種，皆不可施用，雖為失敗的案例，而可知樂器皆依法

定式施作。 明代制造律管，以鑄鏡法先造沙模，進而施以烘乾、澆鑄，

鑽孔（四楞方錐鑽頭）、拋光及截斷等，各合長短之數，先治內而後治

外，內外皆光瑩，合周徑之數，內外以鍍以黃金，參考朱載堉《律學新

說》提到的造律管法。
11

7. 集教場修置法（屬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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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戴念祖，《朱載堉──明代的科學與藝術巨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147，引（明）朱
載堉，《律學新說》，卷一，造律第七。陳萬鼐，〈十二平均律律管製作方法〉，《朱載堉研究》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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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置集教場，（相知州劉）航日在役所，勸督規畫，兩月而畢，室宇什

器，一一精至，比之它處，大省功費，本司（提點刑獄司兼提舉河北路

義勇保甲事）已繢圖，牒諸州為法。（《長編》，卷三一○，頁七五一

二，神宗元豐三年十一月）

8. 8璃瓦法（屬窯燒）：

修諸宮觀，皆用黃丹燒6璃瓦，（許州民）賈士明獻瓦法，代以黑錫，

頗省費。（《長編》，卷二四二，頁五八九六，神宗熙寧六年正月）

按：《營造法式》卷二七造8璃瓦，藥料每一大料用黃丹二百四十三

斤，若黃丹缺，用黑錫炒造，其錫以黃丹十分加一，是黑錫法已被採

用。

9. 修築砲臺法（屬塼造）：

有不如法去處，萬一有警，誠難坐守，所有城身外表磚瓦，今相度欲乞

差委統制官陸海量帶白直鞍馬前去再行予細相驗，如有不禁攻擊摧缺磚

爛去處，打量高低闊狹丈尺，計料合用磚灰應干物料、人工數目，彩畫

圖本，逐一貼說。（《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二二，乾道五年）

按：計料合用磚灰應干物料、人工數目，彩畫圖本等，實已進入式的內

容。

10.燒省法（連9法）：

戶部判官呂嘉言畿內酒坊等處連三1，歲省柴四十餘萬斤，推之府界陳

留一縣，省三十二萬，約諸州歲省柴錢十六萬緡，先獻連二1法三司軍

將王靖、變連三1法虢州民常震並乞加賞。（《長編》，卷二三三，頁五

六六二，神宗熙寧五年五月丁酉）

權京東轉運使王居卿乞改製連三1，用薪芻至少而見功多，乞下其法諸

路。（《長編》，卷二八四，頁六九五七，神宗熙寧十年八月）

按：《司馬光日記》云：「王居卿上言，天下官酒務皆令作連9，以省

薪蘇，朝廷從之，畫圖頒於天下」，又朱定國《續歸田錄》：「以其法

遍諭天下用之」，同於其事。

11.鍛甲之法（屬兵器）：

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

末留7頭許，不鍛，隱然如瘊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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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謂之「瘊子甲」。（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九）

12.膽水煉銅之法、煎淋銅之法（煉銅）：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宣德郎游經提到膽水可以浸鐵為銅凡十一處，只有岑

水、鉛山、德興已嘗措置，其餘未及經理。（《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

之二五）

徽宗崇寧三年「措置江淮等路銅事所狀契勘興置膽銅、烹煎膽土，及踏

發坑冶，興修廢坑，並係創發事務，在轄下州縣多無正官⋯⋯。」（《宋

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二一）

浸銅之法，先取生鐵打成薄片，目為鍋鐵，入膽水槽，排次如魚鱗，浸

漬數日，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錢煤入爐烹煉，凡三

煉，方成銅，其未化鐵，卻添新鐵片，在下槽排浸。（《宋會要輯稿》，

食貨一一之三）

又政和五年「饒州岑水場措置並興煎銅之法，本場收到煎淋銅二十七萬

一十斤，舊來每年亡收膽銅三十餘萬，因本司搆置並添煎淋渣銅等，遂

收及六十餘萬斤，其煎淋銅功利不小⋯⋯。」（《宋會要輯稿》，職官四

三之一三二、一三三）

按：是知膽銅法為創新官方事業，始於徽宗，又膽銅與煎淋銅為不同兩

類方法。
12
根據《直齋書錄解題》記載，張甲（潛）撰《浸銅要略》一

卷，有哲宗紹聖元年（1094）序，為膽水浸鐵成銅法之始，距徽宗建中

靖國元年創發事務，不到十年的時間。
13
又南宋洪咨夔《大冶賦》描述

浸銅、淋銅之事，華覺明已多所闡述。
14

在這類相關工藝造作之法的記載，現存詳盡者莫過於蘇頌的《儀象法要》，

說明水運渾象臺運作的原理及其結構，渾象臺是以水做為動力，結合渾儀、渾象

及計時裝置，代表宋代在動力學、天文學及機械方面的傑出成就，書中對整體裝

置及零組件都繪圖說明（圖1），各部分也都詳細記錄功能及原理，是一部相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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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會要記載：「古坑有水處為膽水，無水處為膽土，膽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膽土煎銅，
工多利少，其土無窮。⋯⋯膽水浸銅，斤以錢五十為本，膽土煎銅，斤以錢八十為本，比之礦
銅，其利已厚。」（《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五）

13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十
四，頁399-400。

14 華覺明，〈大冶賦初探〉，收入《中國古代金屬技術──銅和鐵造就的文明》（鄭州：大象出版
社，1999)，頁570-633。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十
四，頁399-400。



整的法。
15
又文獻記載：

太平渾儀：國朝太平興國初，巴蜀人張思訓首創其式以獻。⋯⋯因說與

張衡、梁令8、張思訓法式大鋼⋯⋯并造到木樣機輪一座⋯⋯。
16

而推知蘇頌的《儀象法要》已非所謂法式大綱，是有法而無式。

（二）、式有將法規定成文的意味，依式執行，或強調於已經運作製造所遵循

之規式。式與造作的過程中工料的管制（使用料件尺寸與合於禮制尺度等）、相

關設施的擘劃、相關諸作的統籌等相關，從宋代史料中所見諸作之式，但存式

名，難見其詳，蒐羅例舉如下：

1. 船式：

船式：長九丈五尺，最為中制，過長有十一又五尺者，短至七丈五尺，

此武陵郡中船也⋯⋯。（《古今圖書集成》，795冊之8，引蓄德錄）

多槳海船頭尾通長八丈三尺，闊二丈，並准尺計八百料，用槳四十二枝

⋯⋯可載甲軍二百人⋯⋯乞朝廷降下式樣，令明州製造三、五十艘⋯⋯

具呈造船每艘計用錢一千六百七貫七百有奇。（《宋會要輯稿》，食貨五

○之二三）

乞行下依⋯⋯海船樣為式，庶幾將來海道兩路舟船不致攙先拖後，得成

一棕，容易號令。（《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一九）

按：宋代造船，以船艙容量，分為二百、二百五十、三百、三百五十、

四百、五百料不等，六百料以上為重船及大型船，依結構而言，有平底

船、車槳船、尖底海船等。依功能言有運糧綱船、座船、巡船、戰船、

漁船、海船等，各依所降樣式或地方原有樣式製作。宋代造船廠工匠來

源有三，為發配犯人、兵役及民匠。造船場遍布沿海及內陸。
17
近年泉

州灣出土宋代海船，可作為對宋代海船結構及所用物料更進一步了解。
18
又明代《龍江船廠志》依船紀、兵部船政書，造船所載諸作、用料尺

度斤兩、工限等有詳細記錄，是為式的內函，如「板厚薄每船俱有定

式」、「務求如式」等，又四百料戰船之諸作如船木作、裝修雕鑾二

作、A作、鐵作、上鐵作、蓬作、索作、纜作、油漆五墨三作、旗作、

鼓作、蠣殼作、纓作、旋作、染作、擺錫作等，又各類雜料亦詳細記

15 胡維佳譯注，（宋）蘇頌，《新儀象法要》（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
16 （宋）蘇頌，〈進儀象狀〉，《新儀象法要》，頁120-121。
17 席龍飛，《中國造船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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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是以統合諸作以完成一項造作（圖2）。
19

2. 轉海戰船式：

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火箭、火毬、火蒺藜，造船務匠項綰獻「轉海戰船

式」。（《長編》，卷四七，頁一○二六，真宗咸平三年九月辛丑）

按：造船務上轉海戰船式，所謂轉，蓋知是自河川轉為海面，配合進行

海戰（行海道）時，船身結構及搭載武器安置等的要求。如明代有謂蜈

蜙船者，自嘉靖始，依海夷之制，用以駕佛朗機銃。依清會典，凡火器

小者曰銃、曰火B、曰火毬、曰火箭。故例中火箭、火毬、火蒺藜即為

海戰時所使用發火之具（圖3）。

3.兵器、弓式：

判軍器監呂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獻槍刀樣，詔送殿前馬步軍司定奪，又

上編成弓式⋯⋯至是所製兵械皆精利，其後遂詔齍新造軍器付諸路作院

為式，遣官分諭之。（《長編》，卷二四九，頁六○六七，神宗熙寧七年

正月）

遣吏以利器詣諸路作院，諭以為式，第工為三等，視其器之良窳而黜徙

其官吏。（《宋史．兵志》）

軍器監言遣著作郎朱伯虎等齍精利軍器，付逐州軍為式製造。（《長

編》，卷二四七，頁六○一七，神宗熙寧六年九月）

按：維護弓弩而措置相關設施，如炕弓高屋（塗以石灰）、木架、地

爐、鐵籠（地棚）等，須進行計料，當包括於弓式之內。見《宋會要輯

稿》，職官一六之一一、一二。

提舉製造軍器所言：以七十工造全裝甲一，又長齊頭甲，每一甲用工百

四十，短齊頭甲用工七十四，乞以本所全裝甲為定式。（《宋史．兵志》

卷一九七，紹興二年）

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砲。
20
（《宋史．兵志》卷一九七，咸淳九年）

神宗留意軍器，設監以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卒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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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編，《泉州灣宋代海船發掘與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19 （明）李昭祥，《龍江船廠志》，收入《玄覽堂叢書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影印本，

1985），卷七，頁6-7。
20 鐵炮鑄造可分鐵範及泥範鑄造，明代以前以泥範製造，過程中須造泥炮、制泥範、泥膛，再合範
澆注，是古代空心鑄件的技術運用。參考田長滸編，《中國古代鑄造技術史．古代卷》（北京：航
空工業出版社，1995），頁163-164。用鐵範鑄炮起自清代第一次鴉片戰爭時的龔振麟，曾撰有《鐵
模鑄炮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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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才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

雜物四卷、添脩及制造弓弩式十卷。（王得臣《麈史》卷上）

按：辨才當為辨材，又精緻者著書當為法式。又宋代弓弩名目頗多，所

用材料規格及功能性亦不同，訓練用垛靶規格也有規式。
21

4. 造紙印刷，宣紙式：

詔降宣紙式下杭州，歲造五萬番。（《長編》，卷二五四，頁六二一二，

神宗熙寧七年六月）

按：此蓋為宣紙質料、規格、量產等之規定。一般公移常用紙、鹽鈔、

交子所用紙色皆有分別。如鹽鈔用紙原在商、虢州科買，因費時住滯，

擬採用襄州「夾表紙」來印造，上批以依久例所用「上色甚好紙」印

造。（《長編》，卷三二五，頁七八二四，神宗元豐五年四月）四川交子

法推行時，令人戶輸紙墨費，以資印製，使用紙為成都抄紙場所製。
22

宋代官方印刷以雕板印製，如國子監即藏有經書印板，並進行重寫雕

造，校印新版的工作（《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八之二）。景德年間校

刊《漢書》，敕「⋯⋯尋募工徒，已從摩印⋯⋯猶或差謬，是用再加於

鉛槧。」
23
又如李昉請雕印《四時纂要》、《齊民要術》。（《長編》，卷

九五，頁二一九一，真宗天禧四年四月）刑部摩印赦書，以鏤版印製，

有謂「版本一誤，則誤益甚」之語，王曾云：「勿使一字有誤」，並著

於法。（《長編》，卷一○二，頁二三六八，仁宗天聖二年十月）是知摩

印雕造刻本、槧本有其方法，亦有其校勘、管理的方式。然不只限於中

央校印經書等，地方的印刷事業也蓬勃地發展，如《政和萬壽道藏》則

是送福州閩縣雕版印行，《大觀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則由杭州漕司所

刻。
24
沈括《夢溪筆談》提到民間畢升活字印刷法，官方採用與否未

詳，故此不論。
25

21 有關兩宋弓弩的型制及使用的研究，可參考李天鳴，〈北宋的弩和弩箭手〉，《故宮學術季刊》，
15卷2期（1997年12月）；〈南宋的弩和弩箭手（上）〉，《故宮學術季刊》，16卷3期（1999年3
月）；〈南宋的弩和弩箭手（下）〉，《故宮學術季刊》，16卷4期（1999年6月）。

22 （宋）佚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五，慶元五年三月條。
23 陳樂素，〈北宋國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業及其歷史意義〉，收入《宋元文史研究》（廣州：廣東人
民出版社，1986），頁65-90。

24 （清）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卷一，頁30。
25 相關古代印刷術的發展可參考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及其影響》（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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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藝局工匠負責書畫的裱背，亦先計料（《宋會要輯槁》，崇儒，六之一

一），又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鑑》中提到〈裝褫書畫定式〉可資參考，

書畫分大整幅、小全幅、一幅半至四幅不同規格的上下引、經帶、上下

褾的尺寸，及裝裱注意事項，如依紹興法，不許重洗，不許裁剪過多，

古厚紙不得揭薄，使用檀香軸及匣以避濕等。
26

5. 織造，繡式、綾紙式：

今朝廷⋯⋯賓客祭祀用繡皆有定式，而有司獨無纂繡之工。（《宋會要

輯稿》，職官二九之八）

按：宋代染院、綾錦院、文繡院、裁造院依工作內容可分染練、織造、

鍛鍊、紉縫、刺繡、裁制針工等，皆計功料。織造部分如織品的製作與

機法的改良，皆追求工善而省費，如「知成都府呂大防言：『歲額上供

錦，豫支絲紅花工直與機戶雇織，多苦惡欠負。昨創令軍匠八十人織，

比舊費省而工善，今先織細法錦及透背鹿胎樣進呈，乞換充本府機院工

匠。』詔成都府創用軍工織錦，比較以前機法精好，兼省工直⋯⋯」

（《長編》，卷三三八，頁八一五三，神宗元豐六年八月）絲品中，鹿胎

為有色樣而花紋突起，次者為透背，又紅錦以絨背為貴。（《咸淳臨安

志》，卷五八，頁八）。又宋代刻絲工藝發達，如定州已使用近於現代刻

絲機相同的織機，結織的技術有平織、繫結、戧色、貫織、刻花線、子

母經、繞線等。
27

文思院作坊後苑作中相關織造者有綾作、繡作、裁縫作、剋絲作等，採

機織及手工人匠的配合。文思院一年織綾一千八百匹，用絲三萬五千餘

兩。（《宋會要輯槁》，職官，二九之六）又告身法物所用綾紙，這是依

照所頒的告式（如大觀格、命婦十等式、官九品以上五等葵花樣等）及

告樣，依花樣名色不同而織造，並繡上織字號。（《宋會要輯槁》，職

官，一一之六七至七三）

6. 器物、提爐式、洗式：

式如提盒亦深夫，制高一尺八寸，闊一尺二寸。（《古今圖書集成》，

795冊之8，引考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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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元）夏文彥，《圖繪寶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萬有文庫），卷一，頁3-4。
27 趙承澤，〈刻絲的發展〉，收入《科技史叢談》（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頁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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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博古圖所載罍為饕餮雷文，而洗著龜魚之飾，形製高古，宜為定式。

（《宋會要輯稿》，輿服六之一八，洗制）

按：宋代在京鑄G務，掌造銅、鐵、C石（黃銅）諸器及道具。（《長

編》卷六十四，頁一四三九，真宗景德三年十二月）用於皇室典儀及祭

祀用器則由文思院所造，以天子郊禮所用之器為式，所造祭祀用銅器，

由文思院所上D子內容了解，銅器是以脫蠟法製造，造模使用「花

版」，捏蠟花紋入細，使用銅材為十分淨銅，其造作過程大致為烹練、

捏蠟、鑄G、鐫鈒、磨程等項。（《宋會要輯稿》，禮十二之六，淳熙六

年正月，將作監申文思院提轄D子）

宋代官窯瓷器，其造型、釉色及燒造方法，皆有一定的要求，大致以外

裹足滿釉支燒為宗，近年來研究學者對窯址、作坊的考證與調查，則有

助於對當時管理及工藝製作做進一步的認識。
28
宋京東西窯負責燒造陶

瓷B瓦器，匠人分為十類，有瓦匠、B匠、裝窯匠、火色匠、粘較匠、

鳥獸匠、青作匠、積匠、軬窯匠、合藥匠。兼用石碳（自懷州）與柴

（自亳州）為燃料。（《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二○，窯務）青作即

施以青釉的青瓷製作，官窯、汝、均、龍泉等屬此一系統。這些分工的

工匠的稱謂，後來已不復見，如積匠者，應為《天工開物》所述「厚積

其泥，以俟雕鏤」相近，與輪胚製作、泥胚堆砌有關。粘較匠者，即

「有耳嘴者，皆另為合，上以釉水塗粘」，即與塗粘及較正器皿素胚歪斜

有關。裝窯匠者，即「裝物以至小器裝載頭一低窯，絕大缸瓮裝在最末

尾高窯」，與支釘的運用及裝件入窯有關、火色匠者，如「兩人對面交

看火色」，與控製窯燒火候有關。
29
軬窯匠者不詳，軬帶釋為「約車弓

之索」，或與出窯作業及綑裝相關。

又北宋神宗元豐年間，余堯臣獻〈饒州景德鎮瓷窯博易務〉，朝廷推行

其法，此僅限於民窯博易的管理，然景德鎮瓷窯的重要性已經突顯。

（《長編》卷三二九，頁七九一六，神宗元豐五年八月；及卷三四○，頁

八一七八神宗元豐六年十月）元人蔣祈《陶記》提到景德鎮陶窯三百餘

座，「窯有尺籍，私之者刑」，工匠有陶工、匣工、土工，又「利坯、

車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雕花之有其技」，規制依序井

28 李輝柄，《宋代官窯瓷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
29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頁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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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各不相紊。
30
而清代朱琰《陶說》提到，明代窯廠「工分二十三

作」，工匠分工之細可見。
31

7. 天文儀象，渾儀式：

開元舊器，唐世已亡，國朝太平興國初，巴蜀人張思訓首創其式以獻，

太宗皇帝召工造於禁中，逾年而成。（蘇頌，〈進渾儀狀〉）

按：依式製造，逾年以成，別於南宋有法無式，三十年才造出渾儀。

8.營造式：

修蓋房舍，每聞在處多不牢固⋯⋯仍令各司將見修三五間舍屋，以所破

功料，須委監修，相度日用功力，計定功限，永為定式。（《宋會要輯

稿》，職官三○之一一）

汴水悍激，多因橋柱壞舟，遂獻「無腳橋式」，編木為之，釘貫其中，

詔⋯⋯八作司營造，⋯⋯三司度所費功逾三倍，乃詔罷之。（《長編》，

卷八九，頁二○三八，真宗天禧元年正月）按：三司度計造無腳橋較為

費功，非其式不善之故，而以功料考量。又明代張朝瑞〈建常平倉廒議〉

詳定倉基、倉式、倉料，甚為詳備，可茲參考。
32

又如前面提到，宋代有8璃瓦法，但只知「代以黑錫，頗省費」，而未知其

式，明代的資料中有關8璃瓦式及驗工的記載，亦提供了對分料分工及驗工驗樣

的珍貴資料：

呈瓦樣。據主事趙文煒呈議，看得燒造澆色:瓦等料，必須設法稽查，

始得如式。合行該廠，每樣定燒如式。6璃等料二片塊個，進呈御覽，

一留御前，一發監收官為式，以後收料，若質有厚薄、色或鮮暗，即不

准收。
33

合行定立規式，某匠做某料，尺寸若干，即註匠名料上，前一日分派，

當日申刻驗收。某人某項用若干，俱預先分派，當日抵晚驗工，如有名

無人，有人無工，夫匠扣除工食，軍人不與日糧，仍行送問。
34

再以宋代採礦冶煉為例，官吏監督的規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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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傅振倫，〈元蔣祈陶記譯注〉，收入《中國古陶瓷論叢》，頁173。
31 傅振倫，〈清朱琰陶說簡介〉，收入《中國古陶瓷論叢》，頁184。
32 俞森，《常平倉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60。荒政叢書之八），頁3925-30。
33 （明）項夢原，《冬官記事》，收入《叢書集成初編》，頁11。
34 同上註，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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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書填某日有甲匠，姓名，幾人入坑，及採礦幾籮出坑，某日有礦幾

籮下坊碓磨，某日有碓了礦末幾斤，下水淘洗，某日有淨礦肉幾斤上爐

烹煉，然後排燒窖次，二十餘日每銅礦千斛，用材炭數百擔，經涉火數

敷足，方始請官監視上爐匣，成銅，其體紅潤如煙脂，謂之「山澤

銅」，鼓鑄無折而鑄出新錢，燦爛如金。（《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

二六）

由管理角度記載的資料，進而提供我們了解宋代冶煉鑄造的流程，從開採、

碓磨、淘洗、烹煉二十餘日，上匣冷卻後，才成為銅料，再經調料鼓鑄，最後灌

鑄。其中可注意計量單位如籮、斤、千斛的使用，代表著礦末顆粒在烹燒過程改

變為高溫液態銅，所以計量方式由重量單位改用容積單位，上匣冷卻後，製成銅

塊料，又回到以斤為計量。宋代坑冶鑄錢所用人員，分銅匠及雜役，以工作性質

言，有薪碳、煉銅、造模、磨擦及般擔的區別，開礦則有通曉坑冶、坑丁等，冶

煉夾雜銅的成分，分為十分好銅數目，如「銅色不及十分，即隨分數估剝支給。」

又廣東韶州岑水場利用膽水淋鐵成銅的工作，則用兩廣配隸雜犯之人，因為淋銅

取土多在窮山絕境之處。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五二、一六五，食貨三

四之二二）這些都涉及分工及炭鐵用料計度及品管的內容，非式不成。坑冶鑄錢

所用人員中，有謂「磨擦」一詞，即可能是磨光銅錢、鼎彝的過程，如光砂，玉

田砂、楊木烰炭等物料，可做為磨光材料。有關礦冶職官的分類與管理資料，如

清代《雲南礦廠工器圖略》已經由學者進行了研究，可藉以參考，進一步了解礦

冶機構的運作方式。
35

（三）、法式是選以式樣精緻，製造詳密者，修定為法式，頒行製作。
36
歷代

造作，依此法式（或稱祖宗法式），若有創新修正或改料改工，則修改法式，重

新頒訂，所以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見於宋代史料中諸作之法式者，例舉如下：

1. 文思院諸作法式：

文思院今照得兩界法式工限，經隔年深，比今製造，大小輕重不等，合

行委官重行修定。（《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九之四）

按：文思院上界掌監造金銀珠玉等，下界掌監造銅鐵竹木染料及生活用

35 李京華，〈《雲南礦廠工器圖略》中的礦冶機構與職官〉，收入《中原古代冶金技術研究》，頁174-
177。

36 編修軍器什物法制所言：「準朝旨，應將敕所載軍器什物，擇其精緻者修為法式。本所據軍器監
弓弩作尹抃見造插稍弓工料，閻守懃所定模則法度最為詳密，乞更舊造弓法。」從之。（《續資治
通鑑長編》，卷三二九，頁7924，神宗元豐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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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諸作皆依法式。

2. 軍器監編定法式：

軍器監編定法式中有《敵樓、馬面、團敵法式》、《修城女墻法式》

等。
37

按：沈括《夢溪筆談》卷十提到：「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馬面

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

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為良法。」又「其間更多刓其角，謂之團

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腳。」又《夢溪筆談》

卷十一：「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

以離合⋯⋯。」女牆者，城上之短牆，戰棚舉建，依靠於女牆之上。由

此知敵樓、馬面、團敵三者之關係。

天下知軍器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時吏民獻器械之法、式者甚眾，令三

帥視實利便者乃製造。又置官編修軍器什物法制，擇精致者，修為法

式。於是罷舊長弰弓法，悉用闊閃促張弓、減指箭，改造桐木漆牌為欒

竹穿皮長牌，素鐵甲為編挨甲。內出敵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降斡

梯竿樣於陜西、河東，以預備雲梯。（《宋史．兵志》）

詔知廣州曾布專提舉依所降法式，修完中、東、西三城樓櫓。（《長

編》，卷二八九，頁七○六八，神宗元豐元年四月）

詔諸路州郡造軍器，有不用熙寧法式者，有司議罰，具為令。（《宋

史．兵志》卷一九七，政和二年二月）

歸正人右通直郎劉蘊古，坐以軍器法式送北境，伏誅。（《宋史．本紀》

卷三三，孝宗乾道元年）

3. 祭器法式：

頒祭器法式，聽令自造。⋯⋯家廟祭器⋯⋯餘用竹木，頒以圖式，聽其

家自造。（宋，潛說友纂修，《咸淳臨安志》，卷十，頁九，收入中華

書局宋元方志叢刊第四冊）

有司彩畫式樣降付逐路製造，以供祭祀⋯⋯禮制局繪圖頒降，令諸路州

軍依圖製造，內有銅者，以戚木為之。（《宋會要輯稿》，禮十四之七

○）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二卷第四期46

37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一，頁6361，熙寧八年三月己酉。



按：此為諸王大夫及地方祭祀用器立訂器別、大小、式樣、材料，以合

於禮制。

4. 文思院造尺法式：

令文思院依新尺樣製，並依見行法式製造。（《宋會要輯稿》，食貨四

一之三一）

5. 朱紅馬甲法式：

江寧府都作院歲額合造馬甲四百副，舊絲黑漆，今承降到朱紅馬甲工料

法式樣製，合用三朱為襯，緣本路民間不用三朱，所以無人販到，相度

乞用礬朱代三朱⋯⋯。（《宋會要輯稿》，輿服六之二八，徽宗政和三

年）

法式的編修與頒訂，對於諸造作是攸關重大的事，宋代設編修官職，專對造

作程式加以考訂，證之史料如：

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等言軍器監詳定法式，至今七年，及一司敕亦近五

年，尚未成書，蓋官吏利於添給，故為遷延。（《長編》，卷三百一十，

頁七五一五，神宗元豐三年十一月）

又蔡碩曾任元豐朝「編修軍器什物法制」一職：

詔宣德郎武學博士蔡碩罷博士，專編修軍器什物法度。（《長編》，卷三

三四，頁八○五五，神宗元豐六年四月）

奉議郎、編修軍器什物法制蔡碩為軍器少監，上批碩於器械工作程式，

極為究心，頗臻智巧。（《長編》，卷三四一，頁八二○八，神宗元豐六

年十二月）

按：或時稱法度、法制，皆指整個工藝造作過程之規範，與法式同義，

熙寧五年沈起言：「奉詔詳定軍器制度⋯⋯監造官與主兵官員躬親詢問

工匠，除舊來制度料例已中法度，堪任施用外，有無工作弊病、不堪施

用事件，廣加詢訪，諸般軍器精利經久，可立制度及施用之宜，編成文

字⋯⋯早得成書。」（長編，卷二三三，頁五六六七）此即同編定法式

也。

三、從法、式到法式的完形

上述史料中有關法與式及法式諸例，知法式者為式樣精緻，製造詳密者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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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編修而成，而造作是要依循式的過程，而成品也要符合法的原理及需求，在這

連續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步驟，便是定樣（圖樣、式樣），在頒降之前

必須先一步完成。

諸種造作，皆定樣於前，有下圖樣者，有木樣以代銅製零組件者，有依式而

作之實物樣者；又有縮小樣者，有同大小樣者，載於史料如下：

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敵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長

編》，卷二五六，頁六二五一，熙寧七年九月）

按：此為縮小樣，亦可能為圖樣。

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長編》，卷二四八，頁

六○六一，神宗熙寧六年十二月）

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仍以牛皮及氈木制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

民車始用。（《長編》，卷二五○，頁六○九三，神宗熙寧七年二月）

按：此為實物樣，亦可能為圖樣。

太史局每年二月先上所推算來年之曆樣下交兩浙轉運司雕版，再送回秘

書省印造。（《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九三）

按：所謂曆樣，有「造下來年某某歲賜頒兵民庶曆本草降」之類，當為

實物樣。

依尺製造新尺，頒降諸路，依樣造新尺出賣⋯⋯。（《宋會要輯稿》，食

貨四一之三一）

按：此為實物樣。

上匣刀（斬馬刀）樣以示蔡挺，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首為大環。

（《長編》，卷二三三，頁五六四五，神宗熙寧五年五月）

按：此為實物樣。

召輔臣觀新造渾儀木樣。（《長編》，卷一六六，頁三九九一，仁宗皇祐

元年三月庚子）

（韓公廉）既而撰到九章勾股測驗渾天書一卷，並造到木樣機輪一坐⋯

⋯乞先創木樣進呈，差官試驗，如候天有準，即別造銅器。（蘇頌，

〈進儀象狀〉）

按：此為木樣，或為同大小樣，可運作。是知鑄渾象之前，先以木樣試

驗，以免耗費大量銅料而無成。

式樣完成後，還須進一步的測試與比較。如上例所舉「先創木樣進呈，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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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如候天有準，即別造銅器」，又如：

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軍器監創造床子大弓二張，彊於神臂弓、獨轅

弓，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

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長編》，卷三四○，頁八一八八，神宗元

豐六年十月）

按：創作二張，非為量產，當為制樣的程序，以便比較測驗。

根據比較器物的優劣，如例中所言彊弱、輕便、射程、防禦等各方面，決定

床子弩的推廣使用，又：

涇原路奏修渭城畢，而防城戰具寡少，乞給三弓八牛床子弩，一槍三劍

箭，各欲依法式製造，詔圖樣給之。（《宋史．兵志》卷一九七）

是知床子弩已編為法式，並有圖樣。然而即使依法式而生產的器物，也必須與原

頒降樣品作一比較，以免輕重即品質不一：

詔軍器監戒勵弓作監官，令三司遣官驅磨作匠有無稽違工限、減刻物

料。先是軍器監進弓，上疑不如法式，因命取日習馬軍所弓十張，較其

輕重長短，與元付樣頗重而斗力稍閃，又皆不同故也。（《長編》，卷二

九四，頁七一七四，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

這個過程相當於驗收、勘驗的過程。故知，整個工藝造作的過程，即從法、

式及式樣的初造，經過測驗、比較，定出遵循的法式，經頒降原樣，進行造作，

而後再經勘驗，如地方勘驗所造兵器，自知州、部署、統轄以至都監，逐日逐旬

點檢按試，這樣的勘驗制度，包拯謂之「專精」。
38
紹興年間，軍器監以每旬檢

察所造軍器，「監臣躬親看驗點定封記用印，檢點迄，收入全成庫，以造作日月

先後封記安頓。」（《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一三）整個理想完備的造作流程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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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式到法式完整的工藝造作流程

38 （宋）包拯，〈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孝肅包公奏議》，收入《叢書集成初編》，卷三，
頁41。



四、從《營造法式》談法式的內容

宋代工藝的法式，為人所熟知的如李誡《營造法式》，內容包括釋名二卷、

制度十三卷、功限十卷、料例並工作等第三卷、圖樣六卷，目錄一卷。李誡在開

端看詳部份提到（圖4）：

先準朝旨，以營造法式舊文，祇是一定之法，及有營造，位置盡皆不

同，臨時不可考據，徒為空文，難以行用，先次更不施行，委臣重別編

修⋯⋯計三百五十七篇，共三千五百五十五條⋯⋯其三百八篇、三千二

百七十二條，係自來工作相傳，並是經久可以行用之法，與諸作諳會經

歷造作工匠，詳悉講究規矩，比較諸作利害，隨物之大小有增減之法，

各於逐項制度、功限、料例內並行修立、並不曾參用舊文、即別無開具

看詳因依，其逐作造作名件內，或有須於畫圖可見規矩者，皆別立圖

樣，以明制度。
39

依李誡的說法，原來的營造法式只適用於某一固定對象的營造方法，對不同

型制的營造則不適用。雖木造之法同，但在於是式之有別，故李誡的「海行營造

法式版」便在制度、功限、料例中加以闡明，結合諸作利害，及營造大小的增減

等項，這些皆透過工匠經驗所得而加以增修。

總釋在於對名稱提出歷史性質的、定義性質的解釋，匠人循之，則可知飛昂

為何、爵頭為何、陽馬、斜柱之指為何等，又總例中有「圓徑七，其圍二十有

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一」、「圓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一」等基本運

算規定，其次對功限下定義、算法及計料作說明，「諸營繕計料，並於式內指定

一等，隨法計算」，是為進入式前的總說明。

制度十三卷中，首述壕寨制度（其實包括築城、牆之制），重要者首推取

正、定平、立基、築基，內有詳細的方法及物料的度計，如築基部分規定：

每方一尺，用土二擔，隔層用碎塼瓦及石札等，亦二擔，每次布土厚五

寸，先打六杵，次打四杵，次打兩杵，以上並各打平土頭，然後碎用杵

輾躡令平，再攢杵扇撲，重細輾躡，每布土厚五寸，築實厚三寸，每布

碎塼瓦石札等，每土三分內添碎塼瓦等一分⋯⋯。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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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宋）李誡，〈營造法式看詳〉，收入梁思成，《營造法式註釋》（臺北：明文書局，1984），頁
14。

40 梁思成，《營造法式註釋》，頁42-43。



宋代北面邊防多築有壕寨、烽臺、土城等，這些工程大都是選在地勢險要之

地興築，所以定平取正為首重的要務，所有修繕均依照法式，興工之前亦須詳勘

地形，繪制地圖，如沈括所上舊烽臺圖為例，還須考慮各烽臺的距離與高度無誤

時才下令興工。
41

此外制度中包括石作二十三項，首述其造作次序及彫鐫制度。大木作制度十

八項，首述材等，將材分為八等，這是以材之廣與厚來分類，大木作各部位所用

的材等皆有詳細的規定，如該文所云：「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

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制度。」小木作制度有二十七項，

另有彫作、旋作、鋸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畫作、塼作、窯作等。

功限十卷，依栱、枓、樑、柱、倉、庫、牆、屋等規定其功限。功限即是工

限，是每一種造作完成所需時的計算單位，如新隄長一百十四里，用功一百九十

餘萬，材一千二百八十九萬，錢米各三十萬，每日每一工匠的工作效能，即為一

日幾工，季節不同，造作不同則有所更改，如「疲於盛暑，可三分日力，用二分

全役，一分與放半功。」（《長編》，卷二八九，頁七○七二，神宗元豐元年四月）

再如軍器監造鞍轡，每副計算出需二百六十一工八分七釐九毫九絲（《長編》，卷

二六四，頁六四七一，神宗熙寧年五月），造作所需工限，有其定義，以役事為

例，「負六十斤行六十里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斤，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

（《長編》，卷一○○，頁二三一二，仁宗天聖元年正月）以工為量度單位，下有

分釐毫絲等，是經計算後的小數數值。又如洪澤引淮水的工程，「計行地五十七

里，賦工二百五十九萬七千，役民夫九萬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月，支麥米十

一萬斛，錢十一萬緡。（《長編》，卷三四一，頁八二○三，神宗元豐六年十一

月）」若以九萬月計，民夫一月工數在二十八左右，若以一萬人計，則需約九個

月。諸如此類，一項造作及工程的計算，需由估算總工量、總人數及錢糧數，來

控制並統合造作的進度。

料例部分則記載諸作所需之材料尺寸重量，如：

應煎合桐油，每一斤：松脂、定粉、黃丹各四錢；木扎二斤。（彩畫作

類）

41 因沈括言烽臺高下疏密未便，乞別定起納道路，後依括議，令定州、真定大名府路安撫司暫勿興
工，候有事宜併工修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一，頁6362，神宗熙寧八年三月）所上之
圖或為烽臺地點分布之圖，各臺或計高度，相距之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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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泥畫壁：沙土、膠土、白蔑土各半擔。麤麻九斤，徑一寸三分竹三

條。（泥作類）

應以灰刷塼牆之類：每方一百尺，用一十五斤。（塼作類）

此外還有用釘、用膠的規定，如用釘多少，依不同造作而用不同長短、型制的

釘。

圖樣六卷，壕寨制度包括景表版圖與水平真尺圖，石作有柱、礎、踏道、門

砧、鉤欄、渠等圖，大木作圖有栱、枓、梁柱、舉折合柱鼓卯、鋪作等圖。後人

欲理解當時造作之名稱所指，釋名是相當重要，也是工藝傳承的基礎，如有圖

釋，則更能清楚表達，如明代《龍江船廠志》總圖，即保留了對當時船結構各部

位名稱的詳細記錄（圖5），營造法式的圖亦是彌足珍貴，記錄了宋代相關建築結

構與名稱的資料（圖6、7）。

從營造法式的內容來看，對於完成一項營造所需的諸作造作，皆有詳細的規

定功限與計料，定義清楚，而有次序可尋，觀之現代的建築過程，包括設計圖，

模型、結構計算（包括鋼筋混凝土用量）、室內設計等，依藍圖施工、監工，始

能完成建築物，一千年前的宋代，也是如此縝密的。

營造法式是法與式的結合，其中諸作制度也是法與式的結合，而式的意義在

於利於造作的進行，是以既定規則控制料件、製作流程以及諸作之配合，然如監

官及工匠不知其法，亦可循其制度來進行造作，所不同者蓋在料件、流程之控管

及手藝之精粗與產品適用性。《宋會要》所載：

從來差到監造官往往是在部之人，素不諳曉軍器樣製，止是據憑工匠造

作其間，有不如法者，亦莫能知。
42

是故法式的編定，所頒的對象，其實更是重在監造官，諸作工匠對所從工藝

自有法度，不同者在於手藝之精粗及個人的人格特質而已；將諸作統籌計料，明

法依式，催督修造，對監造官是最重要的任務。

五、從法式看技術遺失的問題

我們常說「遵循古法」，是引為可貴的，而古代傳統技術保留不易，工藝技

術往往因口授而未能推廣，官方編定的法式亦隨著改朝換代而有所斷廢，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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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六之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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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古代工藝技術遺失的問題，其實法式的存否也是值得深究的。
43

以南宋渾儀的鑄造為例，科技史學者認為金人滅了北宋搬走渾天儀及擄走司

天監人員是造成渾儀製造技術斷層的主要原因。國家的覆亡，造成文物圖籍及人

員的流散，其影響當然是十分可觀，但若從工藝法式的觀點來看，還有更深一層

造成技術斷層的原因。

南宋鑄造渾儀事從紹興二年九月起，至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才告完成，

卻已歷經三十年之久。當我們討論南宋天文儀器的遺失、人員流失所造成的技術

斷層時，還有一項必須考慮的因素，便是法式的遺失。

當南宋開始蘊釀鑄造渾儀時，由當時的太史局令丁師仁請旨鑄造，所用的資

料是翰林天文局所藏的「法要九冊」，這即是指韓顯符的《渾儀法要》，並限一月

內完成，
44
由於技術的遺失，招致失敗。在隔年以袁正功所獻木式縮半鑄造，但

43 《宋史．職官五》：「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又作匠是依據法式來造作，但法式不可外流，
如廣備攻城作其作用之法禁其流傳，作匠只能背誦熟記。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北京：中
華書局，1997），廣備攻城作，頁367。

44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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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對丁師仁的能力不表信任，並以為募工不知鑄法，此時工部員外郎謝汲建議

到蘇頌故鄉溫州訪求《新儀象法要》。
45
因而朝廷以李繼宗為測驗官，趙旗為定

正官，並召蘇頌之子取父遺書來獻，然而也無法通曉該書，「大抵於渾象為詳而

尺寸多不載，是難以驟復。」
46
直到紹興十三年底，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嚴抑

再次上言請製渾儀，他以為「渾儀之制，祖宗所留意，渡江以來，缺然無有，乞

下太史局重創。」
47
募工不知鑄法，其實已說明了無式可循的問題，而要求太史

局重創的，即是渾儀製作的造作法式了。

紹興十四年高宗命秦檜提舉渾儀事，由邵鄂主持，並提供宮中已製成的渾儀

木樣，以供加大尺寸鑄造，
48
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才告完成。雖然如周密所

形容：「精緻特甚，色澤如銀如玉」，然而此渾儀的可用性及精確度是可疑的，

因為曆法與觀測是息息相關的，南宋一朝便有多次的造曆，但都出現舛誤的現

象，正如楊忠輔的評論：「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曆，皆未三年，已不

可用，目今見行淳熙曆，乃因陋就簡，茍且傅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

由上述南宋製作渾儀的例子，再把蘇頌的《新儀象法要》同李誡的《營造法

式》加以比較，便很清楚了解法要不等同於法式，因為法要中並不提及相關鑄

法、料數、功限等內容及規範，是以雖得其法，而難於造作。南宋天文儀器的製

作，困礙難行，所謂「技術遺失」，當是法式不完備所致。從蘇頌的《新儀象法

要》內容來看，當無式的部分，然四庫提要云：「新儀象法要三卷⋯⋯上卷自渾

儀至水趺共十七圖，中卷自渾象至冬至曉中星圖共十八圖，下卷自儀象臺至渾儀

圭表共二十五圖，圖後各有說，蓋當時奉敕撰進者，其列璣衡制度、候視法式甚

為詳悉」，提要以法式視之，是不恰當的，未能掌握古代工藝法與式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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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謝汲言：「臣嘗詢渾儀之法，太史官生議論不同，鑄作之工，今尚闕焉。」「所費既多，事體亦
大，宜先詢考制度，敷求通曉天文曆數之學，如漢之賈逵、張衡，本朝之蘇頌者，參訪是非，然
後可作。望下溫州，訪求蘇頌遺書，考質制度。」見《宋史‧律曆》，卷八一，及《建炎以來繫年
要錄》，卷七十，頁6。

46 《宋會要輯稿》，曆運，二之五、二之十六。又近人潘鼐以為該書雖闡述結構形制，圖文並貌，卻
以渾象為詳。見潘鼐，〈新儀象法要中的星圖〉，收入《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
版社，1989），頁284。

47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０，頁5。
48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一，頁9。高宗云：「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
以樞星為測，非久降出，用以為格，但廣其尺寸爾。」

49 《皇宋中興聖政》，卷六二，頁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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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輯稿》，曆運，二之五、二之十六。又近人潘鼐以為該書雖闡述結構形制，圖文並貌，卻
以渾象為詳。見潘鼐，〈新儀象法要中的星圖〉，收入《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北京：文物出
版社，1989），頁284。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一，頁9。高宗云：「宮中已製成小範，可以窺測，日以晷度，夜以
樞星為測，非久降出，用以為格，但廣其尺寸爾。」



六、結　　語

法與式是宋代工藝造作所依循的規則，法式是官方頒定的造作標準，其目的

在統籌諸作之間不同工限料數的掌握，以精確掌控材料及其費用，不致有「廣計

工料，以求羨餘」或貪污浪費的發生；從積極面而言，講求工藝之一致，維持製

作的品質，甚至將創新的發明及對舊有的改良，藉法式的修定及頒行，推廣至全

國，這種方式也是促進工藝技術的發展，從本文例中提到武器弓式的改良、8璃

燒兼採黑錫法（營造法式中已添入此法）、連9法的發明與推行等，是為法式在

創新及推廣之積極面，故法式並非一成不變，也不一定抱守「祖宗法式」，而是

因時因物而不斷修定的。正如呂惠卿所言，「器械必盡觀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

盡考古今之所說，其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以試」，
50
足以

道出宋代工藝造作之精神。

當我們討論古代工匠與藝術家的區別、工藝品與藝術品的差異性、量產與獨

一性的價值區別等問題時，相對兩類的區別往往是模棱兩可。從法式及工藝造作

的流程來看，工匠是循著法式進行造作，或可說是依樣翻作，所區別者在於手藝

嫻熟度與精細度的不同，而可貴的是在於法式的形成及修定的過程，因為法與式

中，包函了創作與發明，經驗與教訓，皆是智慧與心血的結果，這結果則由工匠

去表現它，所以對古代的工藝技術及遺留下來的工藝品，當從法式的層次去理

解、去欣賞。

再者，今日欲復興傳統工藝，依循古法，則法式的概念是極重要的，比如我

們拆解國外的引擎，想模仿造出一樣性能的引擎，然相關資訊不足，則不能造

成，這些資訊如相關的機械製造工具設備、熔煉技術、材料、場地的設置，甚至

是原料的分析等，缺一不可。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單一引擎所無法表達的內涵，

所謂無法表達的，莫過於在製造過程中的消耗品、搭配的設施、工藝的技巧等，

如同文中所提到工料工限及綜合諸作以成一事的規範，其實盡在法式之中，法式

之不存，則細節失之，便不能得其全巧。研究古代工藝技術，不幸者，若拆解引

擎，逆流而上，亦必想盡辦法加以推原；有幸者，知其法式，按其步驟，順流推

舟，亦必了解法式之所由來。

5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九，頁6068，神宗熙寧七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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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蘇頌《新儀象法要》所載繪圖，包括局部組件的說明，如天衡等

圖2《龍江船廠志》中記載明代四百料戰船相關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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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龍江船廠志》中記載明代蜈蜙船圖及裝置佛朗機銃之資料

圖4   四庫版宋李誡《營造法式》之看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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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龍江船廠志》中記載船結構名稱及船式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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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營造法式》有關枓、梁、間縫圖樣

圖7《營造法式》景表與水平器具圖樣


